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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析各国法律中的有限责任合伙及对中国的启示
张芮千

复旦大学 法学院 上海 200438

【摘要】本文通过介绍英美有限责任合伙的法律规定，分析了有限责任合伙制的利弊，并将我国“特殊的普通合伙”与之进行比较，希望能从他国家的立法和

实践中学习借鉴，从而完善中国的有限责任合伙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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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新颁布了《合伙企业法》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规定了
“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”，即国外的有限责任合伙 (Limited Liability
Partnership，简称 LLP)。这一合伙形式已经在其他国家有所发展。但

是，引进这一制度的利弊如何，在实践中的冲突矛如何解决，如何

借鉴外国的经验，这些问题都还在探讨之中。本文从分析各国有限

责任合伙的法律出发，与我国的“特殊的普通合伙”进行比较，并

提出一些观点，希望能够对完善我国法律制度有所帮助。

一、美国法下的有限责任合伙
(一) 发展过程
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在德克萨斯州的一起巨额诉讼案促使了有限

责任合伙的立法。某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合伙人被卷入当地储贷协会

欺诈案，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该所上百名合伙人起诉，要求其承

担无限连带责任。这一案例虽然符合法律条文的规定，但违背了公

平原则，引起巨大争议。
1991 年，德克萨斯州立法规定: “一个专业合伙中的合伙人，对

另一个合伙人、雇员或者合伙代表在提供专业服务时的错误、不作

为、疏忽、不合格的或者渎职的行为，除其在合伙中的利益外，承

担个人责任。”这一立法开创了有限责任合伙制，随后其他各州相继

仿效，有限责任合伙制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。
如今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性合伙企业，

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及绝大多数的美国律师事务所都采用有限责任

合伙的企业形式。
(二) 法律分析

美国有限责任合伙企业适用《美国统一合伙法 Uniform Partner-
ship Act (UPA1914)》、《美国修订统一合伙法》。根据法律的规定，

有限责任合伙 (LLP) 为普通合伙 (GP) 的一种特殊责任形式，只

有普通合伙才可以申请享有有限责任合伙的责任限制保护，除了在

特定条件下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外，其他方面均适用普通合伙法的

规定。
有限责任合伙的合伙人为普通合伙人，在企业管理上与普通合

伙类似，区别在于责任的重新配置。普通合伙中，所有合伙人对合

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《美国修订统一合伙法 (2005)》 § 301 ( a):

“除本条 (b) 款另有规定外，所有合伙人对合伙的全部债务承担连

带责任，除非债权人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。” 《美国修订统一合

伙法 (2005)》 § 301 (c) 规定: “合伙人不会仅仅因为其合伙人的

地位或以合伙人的身份行事，而以分摊或其他方式对合伙债务承担

直接或间接个人责任。”由此可见，有限责任合伙保护了无过错的合

伙人，合伙人只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连带责任，而不对自己无过错、
只是其他人有过错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，这是公平原则的体现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合伙人的无限责任被全部阻隔。在以下三种情

形下，合伙人仍需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: 1、因合伙人本身的过

错而导致的债务或侵权责任; 2、合伙人参与雇员的不当行为或者负

有监管责任的合伙人参与受其监管的雇员或其他合伙人的不当行为、
渎职行为，或者明知其有不当行为或者不行为而未能采取适当措施

加以制止时，该合伙人要承担个人责任; 3、对于合伙在一般商业环

境下发生的、法律明确排除在有限责任保护范围以外的行为，应当

承担个人责任①。
美国各州对有限责任合伙的适用范围规定也不同，纽约州、加

州等把有限责任合伙的企业形式限于专业性服务行业，如会计师事

务所、律师事务所等。而部分州则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各种营业性

组织。在英国，有限责任合伙适用于专业性行业，也适用于一般商

业活动，是一种普遍适用的商业组织形式。
此外，美国还建立替代性资源赔偿，平衡合伙人与债权人之间

的利益。德克萨斯州《有限责任合伙法》规定，有限责任合伙企业

必须建立 10 万美元保险金，以作为合伙人个人连带责任的替代物。
哥伦比亚在颁布有限责任合伙法时规定: 每个合伙人的保险金数额

不得少于 10 万美元，随后其他各州也建立了这项制度。加州还规定

了限制分派制度，明尼苏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则直接在有限责任合

伙中适用公司法的利润分配规则。

二、英国法下的有限责任合伙
在 ADT Ltd v. BDO Binder Hamlyn 一案中，因为某一合伙人高估

资产价值，使一家主要的律师事务所 Clifford Chance 面临 6. 1 亿的赔

偿，150 名无过错的合伙人因他人的过错承担无限连带责任②。这一

事件促使了有限责任合伙制的出现。
1996 年 9 月，在几个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推动下，泽西岛颁

布《有限责任合伙法》，许可英国专业人十从业组织在泽西岛注册为
“有限责任合伙”。

泽西岛的《有限责任合伙法》第 2 条规定: “有限责任合伙是指

当希望通过经营企业获利的群体，同意下列前提 ( 可能涉及其它事

项或不涉及其它事项) 时，可以要求进行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注册:

所成立企业自注册日起，必须以有限责任合伙的形式运作; 每个有

限责任合伙的合伙人必须根据本法规定为此企业贡献力量和能力;

合伙企业利润将分配给所有合伙人，而每个合伙人应根据规定的有

限责任合伙分额，获得其利润的分配。”
这与同一时期的美国立法基本相同。就有限责任范围而言，有

限责任合伙以其全部资产对合伙债务 ( 包括合同债务及侵权债务)

承担责任; 合伙人仅对直接由其行为引起的债务承担责任。
就有限责任合伙适用范围及审查制度而言，泽西岛保留对专业

组织注册为有限责任合伙进行实质审查的权力，审查的内容包括注

册是否符合泽西岛的利益，申请注册人的规模、地位等等。
泽西岛的《有限责任合伙法》同样体现了对债权人保护，建立

了替代赔偿制度及资产取回制度。替代赔偿制度，即有限责任合伙

必须将一张 500 万英镑的债权证书交给一家泽西岛银行或者保险公司

保管，当债权人因向合伙行使债权不能而需要清算合伙时，银行或

保险公司就将该债权证书支付给债权人。资产取回制度则指，合伙

人在合伙无清偿能力或者在此之前 6 个月内的提款，可以由合伙清算

人取回。
2000 年 4 月，英国议会通过《有限责任合伙法》，明确将有限责

任合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一般性的商业活动。此外，英国规定有限

责任合伙是一种独立企业组织形式，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。可以说，

英国《有限责任合伙法》开创了企业组织形式的另一形式。

三、中国的“特殊普通合伙”
1993 年《注册会计师法》规定了“合伙”与“有限责任合伙”

两种组织形式。这是我国立法上首次出现“有限责任合伙”一词。
《合伙企业法》中规定的“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”，指的就是通常说

的“有限责任合伙”。通过这一名称可以看出，中国的有限责任合伙

属于普通合伙的一种，但又有着一些特殊的规定。
就责任分担方式而言，有限责任合伙的合伙人仍对合伙债务承

担无限连带责任，但其无限连带责任仅局限于本人业务范围及过错，

以及合伙人在执业中非因个别合伙人过失造成的合伙企业债务。根

据第五十七条、第五十八条的规定，我国的特殊合伙企业中，合伙

人承担无限及无限连带责任的范围包括: 1、执业合伙人对其因故意

或重大过失形成的债务承担无限及无限连带责任; 2、合伙人在执业

活动中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合伙企业债务，由全体合伙人

承担无限连带责任。3、以上两种情形之外的合伙企业的其他债务，

包括与执行合伙业务无关，维持合伙日常商业运作产生的债务，仍

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。例如，办公场所、设备、设施、
用电及通讯等所花费的费用。4、合伙人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

过失造成的合伙企业债务，以合伙企业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后，该合

伙人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对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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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。合伙人有限责任的范围包括: 1、没有执业又无任何过错的合伙

人，对合伙事务执行人因过错引起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; 2、共同执

行合伙事务中不存在过错的合伙人，对共同执行事务中其他执行人

的过错行为形成债务，也只承担有限责任。这些规定的目的在于保

护无过错的合伙人，避免了合伙人承担过度风险，有利企业的壮大

和发展。但在实践中，法律对于行为认定的规定并不明确，还待进

一步的完善。
关于责任财产的范围，我国法律规定: 有限合伙人仅以其在合

伙企业中的出资额，包括保险及执业风险基金中应占的份额承担责

任，其个人财产与合伙企业经营管理的财产分离，从而阻断债权人

对其进行责任追究; 无限连带责任的承担，首先，应以合伙企业的

财产清偿; 其次，合伙企业的财产强制执行后仍不足以清偿合伙债

务的，再以有过错的执业合伙人个人的财产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这

与美国法律的规定有相似之处。
就适用范围而言，我国的有限责任合伙适用范围较窄，《合伙企

业法》第五十五条规定: “以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为客户提供有偿服

务的专业服务机构，可以设立为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。”可见其适用

范围仅限于专业性的服务机构，包括会计事务所、评估师事务所、
律师事务所、建筑师事务所等。

同时，我国《合伙企业法》涉及对债权人的保护，来平衡实践

中无过错合伙人保护与债权人保之间的利益。第五十九条规定: “特

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应当建立执业风险基金、办理职业保险。执业风

险基金用于偿付合伙人执业活动造成的债务。执业风险基金应当单

独立户管理。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。”这一规定借鉴了美国各

州的有限责任合伙法。

四、如何借鉴国外经验并完善中国 《合伙企业
法》

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了《合伙企业法》。修改后虽然

增加了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，对于完善经济市场具有重大意义，但

与其他各国的立法相比，还有许多需要学习完善的地方。
首先，我国《合伙企业法》规定的有限责任合伙的适用范围较

窄，仅限于专业的服务行业，反观英美立法，大部分都已经将适用

范围延伸到其他性质合伙、甚至其他性质的非合伙企业。根据我国

现在的国情，目前阶段我国有限责任合伙制度发展还未完全，是否

需要在当前扩大适用范围还有待商榷，但依据各国的实践，扩大范

围将成为未来的趋势。
其次，在有限责任保护范围上，我国“特殊普通合伙”有限责

任的债务范围过于狭窄，仅仅针对其他合伙人的侵权债务，排除了

其他债务。英美两国的立法大都采取了全面保护，将范围扩展至全

部债务。当然，可以用强制保险制度来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。但最

终要在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和无过错合伙人的保护中需找平衡点。各

国的案例中凸显出来的结果是无过错合伙人受到的保护并不充分，

因此，有必要将有限责任保护范围在现在的基础上扩大，从而达到

与债权人保护的平衡。
再次，还应尽快完善债权人保护机制。虽然《合伙企业法》第

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了: “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应当建立执业风险基

金、办理职业保险。”还规定了: “执业风险基金用于偿付合伙人执

业活动造成的债务。执业风险基金应当单独立户管理。具体管理办

法由国务院规定。”但是，国务院至今未出台管理办法。因此应尽快

明确相关规定，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。此外，我国还可以借鉴他国

的保护机制，如英美的替代赔偿制、资产取回制、限制分派制等。
我国立法对于有限责任合伙制度，还基本处于研究和学习阶段。

对于国外的先进制度，还要结合中国国情调整之后才能使用。总之，

有限责任合伙作为风险投资企业的一种新型的重要的组织形式，其

发展潜力很大，有待于立法的进一步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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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差异的调适及对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方法的
建议

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区别，政府不可

能完全按照私营部门的管理方式来运作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引入

某些来自私营部门的确实适合政府的先进管理手段，笔者在前面对

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差异所做的分析基础上，本着求同存异

的精神，在对二者之间的差异进行调适的同时，有针对性地对某些

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。
1、引入“360 度评估法”，建立全方位的考评机制

政府作为公共部门，要承担公共责任，对公众负责，这就决定

了对公务人员的绩效考核不能仅仅由政府本身来进行，还需要结合

公众的反馈，扩大来自政府外部的考核主体的参与，因此，引入

“360 度评估法”，建立多角度的考评机制十分必要。要扩大现有的绩

效考核主体，在现有的公务员自我评估、上级领导评估、同事评估

基础上，将政府外部的考核主体即社会公众的评估纳入其中，逐步

建立起官方评估与公众评估并重，并在将来逐步向公众评估倾斜的

考核制度。可以通过运用定期的下访调查、民意测验，绩效公示等

方法，深入了解社会公众对公务人员工作的满意程度，然后将其转

化为公务员的工作绩效，纳入到总体绩效评价中。这种全方位的考

评机制不但使公务员要对上级机关负责，更要对公众负责，从而形

成提高绩效的长效机制。目前，某些地方政府已经在这个方面进行

了一些尝试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。
2、引入“成对比较法”，采用现代考核手段

在上述三种排序法中，简单排序法和交错排序法都比较直观，

都是基于选出“最好”和“最差”并进行排序。由于公务员的绩效

不像企业员工生产有形产品那样具有可见性和终端性，它们往往不

具有独立价值和可见性，因此在公务员中直观地挑选出“最好”和

“最差”并对其进行排序，具有一定的难度，并不适用于政府部门;

成对比较法的针对性则更强一些，它主要被用于同一部门内，以统

一的标准将每一员工与其他员工进行逐一比较并以此排序，较少受

到产品形态的限制，且不易被用来当作形象工程，因此更适用于政

府部门。
同时，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，需要政府处理的事务日趋繁杂，

公务员的工作量日益繁重，对其进行考核也越来越繁重、复杂，这

使得广泛应用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对公务员进行绩效考核显得越来

越必要。例如可以利用互联网来收集公众的反馈信息，既方便又快

捷，且易于统计、分析，将其作为公务员绩效考核的重要参考资料

加以利用。
3、注重横向比较，适度引入“标杆管理”
政府部门的另一种绩效考核方法路径选择以注重横向比较的

“标杆管理”为基础。标杆管理具有部分量化的特征，同时避免使用

单一时间点上的单一量化指标，而采用综合性的标杆量化体系，适

用于不能全盘量化考核指标的政府部门。
如果一个公共机构的部分活动成果可以量化，以标杆管理为基

础进行绩效考核就是可行的。部分公共部门具有这一特征，如公安

部门收到求救呼救后到达现场所用的时间、消防部门进行火警检查

的次数、交通部门纠正违章的百分率等。由于同类政府组织之间较

之同类私营部门具有更高的相似性，且政府组织之间一般没有竞争

关系，在这种意义上，以标杆管理为基础的绩效考核，在政府部门

中实施具有一定的便利性。同时须注意的是，由于标杆管理必须以

量化的指标为基础，而政府部门运行过程的大部分都难以量化，因

此引入“标杆管理”的时候一定要有针对性，必须限定在活动具有

量化特征的部分公共部门的范围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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